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会工作程序
一、答辩委员会主席宣布答辩会开始。 
[bookmark: _GoBack]二、会议秘书介绍情况。须完整介绍答辩人个人培养计划执行情况，包括课程学习、科学研究或重要实践、学位课程考试结果；宣读指导教师推荐意见和全部评阅专家对学位论文或实践成果的评阅意见和评分结果；宣读申请人学位论文或实践成果自 评结果（包括创新点和不足之处），宣读评阅专家对申请人学位 论文或实践成果自评情况的评价。 
三、学位答辩人陈述。简要介绍学位论文或实践成果的主要内容，着重阐述学位论文或实践成果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主要观点和创新之处。 
四、委员和旁听者提问。答辩委员会委员就学位论文或实 践成果的学术观点、研究思路和方法等内容提问。经答辩委员会主席同意，旁听者亦可提问。 
五、答辩人回答问题。答辩人应逐一回答答辩委员会委员及旁听人员提出的有关问题。答辩人可携带与学位论文或实践成果有关的书刊资料，经答辩委员会主席同意，可翻阅查证。 
六、答辩评分及投票表决。答辩委员会主席根据答辩进行情况，征得其他委员同意后，宣告答辩告一段落。申请人和旁听人员退席。答辩委员会委员应根据《博士学位答辩评分表》的评价项目和评价要素，对答辩人的学位论文或实践成果和答辩情况作出评分。答辩委员会应对答辩人答辩情况充分交换意见，作出是否通过答辩的决定。在作出决定时，应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经全体答辩委员会委员2／3及以上表决通过的视为答辩通过。 
七、答辩委员会决议。答辩委员会投票表决后，应对本次答辩作出书面决议。决议除公布答辩委员会投票结果外，还必须有对学位论文或实践成果不足之处的评语和修改要求。 
八、宣读决议。答辩委员会决议和委员投票结果应向答辩人当面宣读，经答辩委员会主席签字后提交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并存档。 
九、答辩会记录。博士学位答辩会应有专门会议记录人员记录答辩，记录格式应按学校有关要求执行，会议记录应有记录员和答辩委员会主席签字。博士学位答辩会应进行会议录音，录音电子文件由学院（系） 保存，保留期至少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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